
一、气象部门管理体制的主要情况

气象事业是科技型、基础性、先导性公益事业。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气象法》的规定，气象部门实行双重领导管理

体制、双重计划财务体制。江西省气象局受中国气象局和江

西省政府的双重领导，是省政府的工作部门。《关于进一步

加强气象工作的通知》（国发〔1992〕25 号）和《国务院办

公厅转发中国气象局关于加快发展地方气象事业意见的通

知》（国办发〔1997〕43 号）要求，在双重计划财务体制下，

国家气象事业与地方气象事业进行适度分工。原则上，为全

国全社会及党中央、国务院提供的气象服务，全国统一布局

的气象观测、预报和服务属于中央气象事权。为地方政府及

相关部门提供的气象服务、各类区域气象灾害监测预警及信

息发布(如乡镇、村气象站)，面向地方行业需求的专业气象

服务(如地质灾害、特色农业、森林火险)和“三农”气象服

务、人工影响天气、区域自动气象站维持、区域气候资源开

发利用、气象信息传输、地方重点工程、防雷安全管理、气

象科普宣传、城乡建设和重大活动气象保障，属于地方气象

事权，地方气象事业的发展需纳入地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规划，地方气象工作维持与发展所需经费主要靠地方政府投

入，所需的人员编制和经费亦由地方政府解决。省气象局内

设 10 个机构，分别为办公室、应急与减灾处、观测与网络

处、科技与预报处(气候变化处)、计划财务处、人事处、政



策法规处（江西省雷电防护管理局）、党组纪检组、机关党

委办公室(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离退休干部办公室；管理

7 个直属国家事业单位，分别为江西省气象台（江西省环境

气象预报中心）、江西省气候中心（江西省气候变化中心）、

江西省气象服务中心（江西省专业气象台、江西省气象宣传

与科普中心）、江西省气象数据中心（江西省气象档案馆）、

江西省气象科学研究所（江西省气象防灾减灾工程技术研究

中心）、江西省气象探测中心、江西省气象局机关服务中心；

管理 4 个地方气象机构，分别为江西省生态气象中心（江西

省气候变化监测评估中心）、江西省农业气象中心、江西省

人工影响天气中心、江西省气象灾害应急预警中心（江西省

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管辖 11 个设区市气象局、

86 个县级气象局；代省政府管理江西信息应用职业技术学

院。

二、江西省气象部门的发展情况

进入新时代、新征程，江西气象部门坚持以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

及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气

象工作的重要指示和视察江西重要讲话精神，大力弘扬伟大

建党精神和井冈山精神、苏区精神、长征精神，构建融入式

发展理念，聚焦“四大支柱”，创新开展“三联三动”，以“党

建业务深度融合、软硬实力同步提升、人才科技竞相迸发”

的高质量发展新思路，一体化推进“以智慧气象为重要标志、

以生态文明建设气象保障为鲜明特色、以筑牢气象防灾减灾



第一道防线为基本盘”的江西气象现代化建设。

截止 2023 年 4 月底，全省气象部门在编职工 1762 人，

其中国家气象编制职工 1517 人、地方气象编制职工 245 人;

编制外聘用人员 212 人，企业 3 人。在编职工具有硕士研究

生及以上学历的人员有 238 人，占职工总数的 13.5%，大学

本科学历人员 1353 人，占职工总数的 76.8%，本科及以上学

历人员所占比例为 90.3%。在编职工具有正高级职称的人员

有 41 人，副高级职称的有 360 人，高级以上职称人员占职

工总数的 22.8%。

多年来，省气象局在中国气象局综合考评中名列前茅，

多次获得全国气象部门创新工作奖，江西气象工作始终处在

全国气象部门第一方阵。其中，2018 年在全国气象部门综

合考评中排名第二，取得了超历史成绩；2022 年在全国气象

部门综合考评中排名第三。自 2012 年至今，省政府实施绩

效管理工作以来，省气象局连续多年评为绩效管理优秀单

位。省气象局荣获第一届、第三届、第四届、第五届和第六

届“全国文明单位”，连续十一届获“江西省文明单位”、连

续三届获省直机关“十佳文明机关”荣誉称号。省局机关和

直属各单位连续十八届获“省直文明单位”称号。全省气象

系统连续三届获“江西省文明行业”称号。全省气象部门 98%

建成了文明单位，其中市级以上文明单位达 86%。

三、部门主要职责

1.组织拟定本行政区气象工作的方针政策、法律法规、

发展战略和长远规划；制定、发布本行政区气象工作的规章



制度、技术标准和规范并监督实施；负责重要气象设施建设

项目的审查；负责气象相关行政审批，承担有关行政复议和

行政诉讼。

2.指导、监督、管理本行政区域内气象活动，管理本行

政区域内涉外气象活动。

3.组织拟订和实施本行政区气象灾害防御规划，参与政

府气象防灾减灾决策，组织指导气象防灾减灾工作；组织编

制本行政区气象灾害应急预案，组织气象灾害防御应急管理

工作；组织本行政区气象灾害监测预警及信息发布系统建

设，负责气象灾害监测预警和信息发布；承担本行政区重大

突发公共事件预警信息发布工作；负责本行政区重大活动、

突发公共事件气象保障工作；组织本行政区气象灾害风险普

查、风险区划和风险评估工作。

4.管理本行政区域内公众气象预报、灾害性天气警报以

及农业气象预报、城市环境气象预报、火险气象登记预报等

专业气象预报的发布。

5.在本级政府领导下，管理、指导和组织实施人工影响

天气作业，管理雷电灾害防御工作。

6.负责气候资源保护、开发利用和推广应用，对重大项

目、重大规划开展气候可行性论证。

7.组织指导全省气象部门的科技体制改革、组织气象领

域重大科研攻关和成果的推广应用，协调气象科技开发、技

术合作和技术推广；组织宣传、普及气象科学知识，提高全

民气象防灾减灾和气候资源意识。



8.领导和管理本行政区域内气象部门的机构、编制、人

事、业务、科研、计财等工作。

9.承担中国气象局和江西省人民政府交办的其它事项。

四、工作地址及联系方式

办公地址:江西省南昌市高新区艾溪湖二路 323 号

工作时间:工作日时间 8:30-12:00，14:00-17:30

联系电话:0791-88699811


